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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

自然资源厅文件

宁自然资规发〔2020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推进

矿产资源管理改革意见的若干政策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：

根据自然资源部《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

见》（自然资规〔2019〕7 号），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制定了《关于

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意见的若干政策》，
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2020 年 5 月 1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！！— 2 —！！

关于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

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意见的若干政策

为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《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

项的意见》（自然资规〔2019〕7 号），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

革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，持续完善我区矿产资

源管理制度，结合实际，制定如下贯彻落实政策。

一、实行矿业权竞争性出让

（一）除协议出让外，其他矿业权一律采取招标、拍卖、挂

牌方式公开出让。属于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协议方式出让矿业权：

1．稀土、放射性矿产勘查开采项目或国务院批准的重点建

设项目；

2．已设采矿权需要利用原有生产系统进一步勘查开采其

深部或上部同类矿产的（《矿产资源分类细目》中普通建筑用

砂石土类矿产除外）；

3．同一采矿权人的同类矿山之间，不可单独设立矿业权的

夹缝资源。

（二）拟出让的矿业权应符合国家和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、

矿产资源规划、生态环境保护、耕地保护、产业政策等相关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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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按照出让登记权限，于每年

11 月底前编制下一年度矿业权出让计划，设区的市自然资源主

管部门于每年 12 月 15 日前，汇总所辖县（市、区）年度采矿权

出让计划，报自治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意后公布实施。确需出

让未纳入年度计划的矿业权，应当经自治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同

意。

（四）通过招标、拍卖、挂牌方式出让的矿业权，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须编制矿业权出让方案，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，委托政

府公共资源（矿业权）交易平台出让。通过协议方式出让的矿业

权，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协议出让的文件中，应当明确拟出让矿业

权的勘查（开采）项目名称、矿种、受让主体及拟设勘查区块（开

采区）的坐标、标高、面积、勘查程度、资源储量等。

（五）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出让矿业权公告和合同中应

明确矿产资源综合勘查、绿色勘查、综合开发及绿色矿山建设等

要求。

二、调整矿业权出让登记权限

（六）除自然资源部负责出让登记的 14 种重要战略性矿产

外，自治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其他矿产的探矿权，以及煤、

煤层气、金、铁、铜、铝、镍、锆、铬、磷、萤石 11 种战略性

矿产中大宗矿产采矿权出让登记。

（七）《矿产资源分类目录》一类、二类矿产中，除 25 种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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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性矿产外大、中型矿产的采矿权，由设区的市自然资源主管部

门负责出让登记；一类、二类小型及以下矿产和三类矿产采矿权，

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出让登记。

（八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

垦方案审查，以及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缴存管理等，由

发证机关负责。

（九）本《若干政策》印发前已取得采矿许可证的采矿权，

按上述规定到相应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理延续、变更、注销等手

续。

三、积极推进“净矿”出让

（十）可直接出让采矿权的砂石土矿试点开展“净矿”出让，

积极推进其他矿种“净矿”出让。“净矿”出让的矿业权，应当依

法避让生态保护红线等禁止勘查开采区域，合理踏勘确定出让范

围，做好用地用林用草等审批事项衔接，保障矿业权人正常开展

勘查开采工作。

（十一）对因矿业权出让前期工作不完善，导致矿业权人无

法如期正常开展勘查开采工作的，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，自然资

源主管部门可以撤回矿业权，相关部门按有关规定退还矿业权出

让收益等已征收的费用。

（十二）砂石土矿投入生产初期，经第三方地质勘查单位核

实，确实存在实际资源储量与出让资源储量差距较大或矿种不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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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的，报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，出让登记机关可为原采矿权人就

近补划同矿种资源。补划后总资源储量不得高于出让合同约定的

资源储量，并重新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。

四、调整探矿权期限

（十三）根据矿产勘查工作规律，新设立的探矿权首次登记

期限延长至 5 年，每次延续时间为 5 年。探矿权申请延续登记时

应扣减首设勘查许可证载明面积（非油气已提交资源储量范围，

已设采矿权矿区范围垂直投影的上部或深部勘查除外）的 25%。

（十四）2020 年 5 月 1 日前已有的探矿权到期延续时，应当

签订出让合同，延续时证载面积视为首设面积，按本《若干政策》

第十三条规定执行。探矿权出让合同已有约定的，按合同执行。

五、改革矿产资源储量管理

（十五）固体矿产分资源量和储量两类，资源量按地质可靠

程度由低到高分为推断资源量、控制资源量和探明资源量三级；

储量按地质可靠程度和可行性研究结果，分为可信储量和证实储

量两级。

（十六）自治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级出让登记矿业权

或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储量评审备案工作；设区的市自

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所辖县（市、区）出让登记矿业权的矿产资

源储量评审备案工作。评审备案工作可委托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机

构组织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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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七）矿产资源储量登记书内容纳入评审备案管理，不再

作为矿业权登记要件，由评审备案部门按照储量登记要求填制相

关内容；矿产资源储量统计以评审备案结果为依据。各市、县（区）
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建立本级矿产资源储量管理数据库，及时将

评审备案的矿产资源储量登记入库。

（十八）探矿权转采矿权、采矿权变更矿种或范围、矿山开

采期间资源储量发生重大变化（变化量超过 30%或达到中型规模

以上的），以及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的，应编制矿产资源储量报

告申请评审备案，其他情形不再由政府部门直接评审备案。

六、规范财政出资地质勘查工作

（十九）财政出资勘查项目不再设置探矿权，凭项目任务书

或勘查合同开展地质勘查工作。本《若干政策》下发前已设财政

出资探矿权到期可直接注销，完成规定勘查工作后，依法汇交地

质资料，纳入财政出资勘查矿产地清单统一管理。

（二十）坚持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原

则，实施砂石土矿集中开采。由自治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划

定砂石土矿开采集中区和备选区。集中区和备选区划定后，新出

让的砂石土矿采矿权必须位于集中区或备选区范围内，且符合生

态环境保护、最低生产规模和服务年限等要求。

七、完善矿业权登记管理

（二十一）生态保护红线及各类保护地内禁止新设矿业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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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设矿业权与生态保护红线或保护地存在重叠的，需在勘查许可

证、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内退出重叠部分，未退出的到期后不予办

理延续登记。

（二十二）申请采矿权时，资源储量规模为大型的非煤矿山、

大中型煤矿，矿产资源储量应当达到勘探程度；其他矿山应当达

到详查及以上程度；砂石土矿原则上应达到详查程度。

（二十三）新立和延续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根据《矿产资源

开采登记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241 号）第七条确定（含砂石

土）。矿业权延续申请批准时，原许可证在有效期的，其有效期应

始于原许可证有效期截止之日；原许可证有效期已届满的，应以

批准之日为有效期起始日。

（二十四）采矿权申请人原则上应当为营利法人，已有采矿

权人不具备营利法人资格的，应成立营利法人企业，并在申请延

续、变更登记时，办理变更采矿权人登记。

本《若干政策》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 年。

其他文件规定与本《若干政策》规定不一致的，按照本《若干政

策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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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1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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